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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一、重要提示

１．１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上海电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２１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夏梅兴 周金发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０８７１８

或

０２１－２３１０８８００

转

０２１－２３１０８７１８

或

０２１－２３１０８８００

转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１０８７１７ ０２１－２３１０８７１７

电子信箱

ｓｅｐｃｏ＠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ｐｏｗｅｒ．ｃｏｍ ｓｅｐｃｏ＠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ｐｏｗｅｒ．ｃｏｍ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

（

末

） ２０１１

年

（

末

）

本年

（

末

）

比上年

（

末

）

增减

（％）

２０１０

年

（

末

）

总资产

３１，５６７，２４３，６６６．６７ ３１，６０２，５８４，７１１．４４ －０．１１ ３２，０５９，０６８，７６３．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６，９６１，２９４，１９２．５５ ５，８８６，４３３，８５７．１７ １８．２６ ５，７５９，５２７，３９３．４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１４，０２４，８４４．７２ －８６９，２７６，８１０．９２ ４６９．７４ ２，５８７，１４０，１００．３９

营业收入

１５，０４４，３３９，５７７．３９ １７，３７６，２８８，１９０．０６ －１３．４２ １５，７９１，３５８，６１９．６８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

８８３，１０３，６１９．０２ ４６３，２１８，３２７．５６ ９０．６５ １９２，８０５，６６１．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８７５，９３３，８９９．２３ ３１，１８１，５８５．１０ ２，７０９．１４ ７５，６２５，４７４．６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３．７５ ７．９７

增加

５．７８

个百分点

３．１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４１２７ ０．２１６５ ９０．６２ ０．０９０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４１２７ ０．２１６５ ９０．６２ ０．０９０１

２．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

１１４，７６３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末股东

总数

１１４，１９４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２．８４ ９１６，６４６，３１５

无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１８．８６ ４０３，４６５，７９３

无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９．５０ ２０３，３７１，５６２

无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平衡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３１ ２８，０６６，２５５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０３ ２１，９９９，９４２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价值增

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００ ２１，５０４，２１５

未知

唐建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６ １６，１６０，２３９

未知

交通银行

－

汉兴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０．５１ １０，８９７，９２０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沪

其他

０．４４ ９，４９８，８０３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诺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０．３７ ８，０００，０００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第一名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

；

第二名中国电

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和本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关联公司

，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是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其余八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与本公司无关联关

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该八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２．３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３．１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２

年，公司董事会在全体股东的大力支持下，紧紧围绕

＂

抓发展、增盈利、促和谐

＂

的中心任务，加快推进

＂

四个转变

＂

，以价值为导向，以强化团队能力建设和精细化管理为抓手，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以昂扬的精

气神爬坡过坎，超额完成了年初股东大会确定的

６．６６

亿利润目标，经营业绩继

２０１１

年创历史记录后再创新高。

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 公司权益装机容量为

７１６．１９

万千瓦， 同比增加

２．１８％

；

２０１２

年， 公司完成合并口径发电量

３０５．９７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１１．４９％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８３

亿元，同比上升

９０．６５％

。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１３．７５％

，同比增加

５．７８

个百分点；基本每股收益

０．４１２７

元，同比增长

９０．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３．２５

元，同比增长

１８．１８％

。

（一）主营业务分析

１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营业收入

１，５０４，４３３．９６ １，７３７，６２８．８２ －１３．４２

营业成本

１，２４２，７５７．２１ １，５６１，７４７．０１ －２０．４３

销售费用

５．７１ ２．１０ １７２．１２

管理费用

６９，７０８．６６ ５７，９６１．２２ ２０．２７

财务费用

１１６，２９６．０１ ９８，５７９．３３ １７．９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１，４０２．４８ －８６，９２７．６８ ４６９．７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８，５８８．８５ －４３，８４０．５３ －５６．４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０７，０５１．７０ １５２，８５１．８２ －３００．８８

研发支出

３８１．００ ０ ０

２

、收入

（

１

）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因素分析

２０１２

年，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和区外来电大幅增加影响，公司售电量

２９０．１９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１１．３０％

；售

电单价（不含税）

４０５．３０

元

／

千千瓦时，同比上升

３．５３％

；转移电量指标收入

８．４２

亿元，同比上升

１５９．４９％

。 售热量

１０５６．０３

万吉焦，同比下降

１３．７４％

，主要原因是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吴泾地区热用户企业的大量搬迁；售热单

价（不含税）

９６．５２

元

／

吉焦，同比上升

９．５５％

。

２０１２

年，公司所属上海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停止向上海吴泾第二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燃料，同比减少公司营业收入

１８．０２

亿元；公司所属上海上电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电力运

营有限公司因开拓业务市场，同比增加维护、检修等服务类收入

１．５２

亿元。

（

２

）主要销售客户的情况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为上海市电力公司、江苏省电力公司等。 公司前

５

名客户营业收入

１３６．５０

亿元，占公司全

部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９０．７３％

。

公司前五名客户的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

（％）

上海市电力公司

１，００５，５２５．１１ ６６．８４

江苏省电力公司

２５１，０２２．５６ １６．６８

上海吴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６７，３２８．０６ ４．４７

拜耳

（

上海

）

聚合物有限公司

２１，１８０．５０ １．４１

中国石油化工上海高桥分公司

１９，９７５．０１ １．３３

合计

１，３６５，０３１．２５ ９０．７３

３

、成本

（

１

）成本分析表 单位：万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成本比

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占总成

本比例

（％）

本期金额较上年

同期变动比例

（％）

电力行业

燃料

、

职工薪酬

、

折

旧

、

材料

１，１７７，６７５．４８ ６４．７７ １，３０３，８８８．３５ ５８．１０ －９．６８

贸易行业

货物采购

、

职工薪

酬

、

折旧

６３６，５１６．８０ ３５．０１ ９４０，２１７．１６ ４１．９０ －３２．３０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成本比

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占总成

本比例

（％）

本期金额较上年

同期变动比例

（％）

电力

燃料

、

职工薪酬

、

折

旧

、

材料

１，０６１，３２０．０３ ５８．３７ １，１９０，７９８．８２ ５３．０６ －１０．８７

热力

燃料

、

职工薪酬

、

折

旧

、

材料

７３，７７７．４９ ４．０６ ８３，０５８．８４ ３．７０ －１１．１７

销售燃料

货物采购

、

职工薪

酬

、

折旧

６３６，５１６．８０ ３５．０１ ９４０，２１７．１６ ４１．９０ －３２．３０

（

２

）主要供应商情况

２０１２

年公司前五名煤炭供应商情况

供应商名称 供应量

（

万吨

）

采购价格含税

（

元

／

吨

）

占总供应量比例

（

％

）

中国神华集团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２．５９ ５７６．３０ ３０．０７

中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

５９．１１ ５００．０３ ４．７７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６５ ５１９．６３ ４．０１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３４．８１ ６１５．１９ ２．８１

淮南矿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３２．２１ ６２３．９８ ２．６０

４

、费用

科目 本期数

（

万元

）

上年同期数

（

万元

）

变动比例

（

％

）

销售费用

５．７１ ２．１０ １７２．１２

管理费用

６９

，

７０８．６６ ５７

，

９６１．２２ ２０．２７

财务费用

１１６

，

２９６．０１ ９８

，

５７９．３３ １７．９７

所得税费用

２０

，

３９３．２４ １５

，

８９７．７３ ２８．２８

销售费用同比增加

３．６１

万元，增幅

１７２．１２％

，主要为新增合并上海明华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所致。

５

、研发支出

（

１

）研发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本期费用化研发支出

３８１

本期资本化研发支出

０

研发支出合计

３８１

研发支出总额占净资产比例

（

％

）

０．０５

研发支出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

％

）

０．０３

（

２

）情况说明

本年度公司科技研发投入包括结转往年项目

３

个及当年新列项目

６

个，主要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明华电

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实施项目。 内容主要涉及燃煤电厂清洁高效燃烧、高温部件寿命监控、旋转机械故障诊

断、联合循环在线优化控制、电力信息通用交换模型等关键技术的预研和开发。

６

、现金流

科目 本期数

（

万元

）

上年同期数

（

万元

）

变动比例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１，４０２．４８ －８６，９２７．６８ ４６９．７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８，５８８．８５ －４３，８４０．５３ －５６．４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０７，０５１．７０ １５２，８５１．８２ －３００．８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长，主要原因为：因

２０１１

年实际收到

１１

个月电费，造成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

２０１２

年由于公司利润水平创新高，且年末经营性应收、应付款较年初保

持平稳，因此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大幅增长。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主要原因为：

①

本公司所属燃料公司通过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开展

票据贴现业务，

２０１０

年末存入半年期定期存款

１．９３

亿元，该款项于

２０１１

年转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而

２０１２

年无

该因素增加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②

参股公司分配股利较上年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主要原因为：

①

公司归还带息负债，融资规模较年初下降；

②

财务费

用较上年上升；

③

所属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增加。

７

、其它

（

１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收购中国电力投资集

团持有的上海禾曦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司向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报了本次发行申报文件，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取得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

１１２６４０

号）。

鉴于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已超过有效期，同时，市场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司拟重新研

究相关的资本运作事宜。 因此，公司已申请撤回本次发行申报文件并终止审查。 中国证监会已作出《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

２０１２

】

２００

号），决定终止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的审查。

（

２

）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１

）发展战略进展情况

公司坚持“四个转变”为核心，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型，在电力、服务业和海外项目等方面取得显著

成效。

重要电力项目取得突破。

２０１２

年核准电力装机

１５５．０９

万千瓦，其中火电核准

１３２

万千瓦、风电核准

１９．２

万千

瓦、太阳能核准

３．８９

万千瓦。 田集二期

２

台

６６

万千瓦项目取得国家发改委核准；闵行燃机

２

台

４０

万千瓦项目取得

路条；漕泾二期

２

台

１００

万千瓦项目初可审查通过，扎实完成项目上报路条的专题研究，并取得中电投集团和上

海市的大力支持。

２０１２

年新能源取得快速发展，新能源规模同比增幅达

７９５．５１％

；前滩分布式供能前期工作取

得突破性进展。

２０１３

年公司将确保田集二期项目

１

台机组年底投产，力争

２

台机组投产；加快闵行燃机项目建设

步伐，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地加大开展煤电、天然气发电、风电、太阳能、分布式供能等项目的前期

工作步伐。

电站服务业协同发展。

２０１２

年公司积极开拓电力检修、运行服务市场，不但为大唐集团、中华电力等大型

能源企业提供服务，还承接了苏尔寿泵业、湘电集团长沙水泵厂等专业检修项目；与通用电气（中国区）发电及

水处理业务部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公司全年检修、运行等服务类收入同比增加

１．５２

亿元。

２０１２

年公司收购了

上海市高科技企业明华电力。 在中电投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将其定位为中电投集团火电技术中心，未来将进一

步建成为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火电技术研发中心，为公司发展高端电站服务业提供有力保障。 公司收购翔安

航运，增加

４

艘

４．５

万吨海轮，加强了公司的航运运力，提高了公司在煤炭运输市场的话语权。 公司积极开拓煤炭

销售外部市场，全年增加销售收入

２．７

亿元。 公司成功开辟了长航运输航线，全年长航运输量达到了

５９

万吨，为

掺烧低热值煤和职工队伍稳定进一步创造条件。

海外项目积极推进。 在资源获取方面，积极开拓澳大利亚、印尼等国家和地区的煤炭及其他矿产资源，拓

展海外煤炭和其他资源供给渠道；在电站服务方面，伊拉克华士德

４

台

３００ＭＷ

机组中的

２

号机组一次并网成功，

极大缓解了该国的电力紧缺状况，上海电力的运行水平受到了该国政府的高度赞赏。

２０１３

年公司将积极落实

印尼、澳大利亚等境外优质煤炭资源，稳步开发印尼水电，几个海外清洁能源项目和发电项目力争实现开工。

２

）经营计划进展情况

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区外来电大幅增加的严峻形势下，公司董事会坚持以盈利为根本，始终把提升股东

价值作为企业追求的重要目标，内强管理、外拓市场，实现了较好的经营业绩，超额完成了年初股东大会确定

的工作目标。

强化内部管理。 全面推进价值管理体系（

ＥＶＡ

）建设，将价值管理体系建设列为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目标，

全面引入

ＫＰＩ

为核心的绩效管理，在公司内部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点”的价值管理体系。 启动业务流程再造

（

ＢＰＲ

），自上而下进行业务梳理，将公司业务流程标准化、规范化，构建标准化的企业内部管理体系，提升业务

管控能力。

重视价值创造。增量提效，千方百计提高机组可用率，加强对各发电厂

＂

非停

＂

执行情况的奖惩考核，大力整

治

＂

非停

＂

现象，

２０１２

年利用小时相对值达

１．０７

。 按照效益最大化原则优化检修计划，建立并严格执行电量考核

机制。

严控成本，通过加强燃料管理等手段降本成效显著。 加强燃料管理，通过完善合格供应商及燃料考核激励

等工作机制，努力降低煤价。加大掺烧力度，

２０１２

年上海地区低热值煤的掺烧比例达

２６％

。全年煤折标煤单价为

９９１．２６

元

／

吨，同比降低

７２．７９

元

／

吨。累计供电煤耗

２９１．４８

克

／

千瓦时，同比降低了

６．３１

克

／

千瓦时。严格控制资本性支

出，杜绝一切无效投入及浪费，进一步降低可控费用。

（二）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１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增减

（％）

营业成本比上年

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

电力行业

１，４１２，７０９．７１ １，１７７，６７５．４８ １６．６３ －３．００ －９．６８

增加

６．１７

个百分

点

贸易行业

６３８，３８４．８２ ６３６，５１６．８０ ０．２９ －３２．１１ －３２．３０

增加

０．２８

个百分

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增减

（％）

营业成本比上年

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电力

１，２６０，５８８．７８ １，０６１，３２０．０３ １５．８１ －４．０２ －１０．８７

增加

６．４８

个百分点

热力

１０３，１１４．５９ ７３，７７７．４９ ２８．４５ －５．５８ －１１．１７

增加

４．５０

个百分点

销售燃料

６３８，３８４．８２ ６３６，５１６．８０ ０．２９ －３２．１１ －３２．３０

增加

０．２８

个百分点

２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上海地区

１，７５６，６１２．５６ －１７．６９

江苏地区

２６６，３１０．２７ ３．０７

浙江地区

１，８２３．９０ １２４．１７

香港地区

３２，５７３．１５ ７９１．７９

（三）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１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总资产的

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动比例

（％）

货币资金

１７２，８８５．０６ ５．４８ ２２６，８３９．０１ ７．１８ －２３．７９

应收款项

１５２，４９８．４４ ４．８３ １５６，７６０．３１ ４．９６ －２．７２

存货

５０，２９０．９３ １．５９ ７１，５６５．２０ ２．２６ －２９．７３

投资性房地产

５，５７８．３３ ０．１８ ５，７２７．３６ ０．１８ －２．６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６２０，１３４．９８ １９．６４ ５７１，９３６．４７ １８．１０ ８．４３

固定资产

１，８１４，２４７．５０ ５７．４７ １，８５７，２８５．９０ ５８．７７ －２．３２

在建工程

４７，１７２．２８ １．４９ ２７，８３１．４４ ０．８８ ６９．４９

短期借款

１４３，６７０．２４ ４．５５ ３３６，７４７．５０ １０．６６ －５７．３４

长期借款

１，１０１，２７１．４３ ３４．８９ ９９８，２１３．１３ ３１．５９ １０．３２

在建工程：在建工程年末余额

４７

，

１７２．２８

万元，较年初增加

６９．４９％

，主要原因：本年公司之子公司外高桥公

司进行脱硝改造工程和子公司闵行燃气公司蒸汽联合循环机组项目增加在建工程所致。

短期借款：短期借款年末余额

１４３

，

６７０．２４

万元，较年初减少

５７．３４％

，主要原因：公司本年度发行

１５

亿元短期

融资券，归还到期短期借款。

２

、公允价值计量资产、主要资产计量属性变化相关情况说明

本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资产为对海通证券的股票投资。

２０１２

年， 因海通证券股票价格变动， 增加本公司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价值

２．９５

亿元。

（四）核心竞争力分析

１

、区域及市场竞争优势

公司是上海地区三大发电企业之一。 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权益装机容量（上海地区）占区域公用电厂总装

机容量的

２９．７１％

，拥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和区域竞争优势。

公司着力抓好区域布点，做大做强华东能源市场。 一方面，继续加强传统能源领域的合作，争取上海地区

重点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做大做强淮南煤电联营基地；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华东地区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加

快开发建设华东区域风电、太阳能项目。

公司还积极关注国外能源资源、电站投资机会和电站服务业市场，寻求新的发展机遇，积极拓展海外市

场。

２

、资产结构优势

公司通过关停小机组、新建高参数、大容量发电机组，已实现了电力资产质量的显著改善。 单机容量显著

提高，清洁能源发电比重大幅上升。 机组运营效率快速提升，主要运营指标不断优化。

国家大力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发展低碳清洁能源的战略将为公司的发展开拓新的空间。

＂

十二五

＂

期间公司

装机容量将进一步优化，未来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将显著改善，核心竞争能力将持续增强。

３

、财务状况优势

总体来看，近几年公司发展较为平稳，资产负债率呈下降趋势，目前负债规模处于合理水平，资产质量较

高，债务结构合理。公司经营活动净现金流水平良好，获现能力很强。

２０１２

年，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评级展

望为稳定。

４

、煤电联营优势

公司与淮南矿业集团共同设立各占

５０％

的合营企业淮沪煤电，加快淮南煤电联营基地建设，已经建成了田

集电厂一期（两台

６０

万千瓦超临界机组）和年产

６００

万吨的丁集煤矿，实现了煤电联营一体化。 该合营企业有效

解决了火电企业煤炭供应的瓶颈和问题，成为公司稳定的盈利点之一。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淮沪煤电计划扩建的

两台

６６

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取得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核准批复。

（五）投资状况分析

１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①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单位：万元

报告期内投资额

３９

，

７５８．６７

投资额增减变动数

３９

，

４５８．６７

上年同期投资额

３００．００

投资额增减幅度

（

％

）

１３１５２．８９％

②

被投资的公司情况

被投资的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活动

占被投资公司权益的比例

（％）

宿迁协合新能源有限公司

电力的开发

、

建设

、

经营及管理

；

组织电力

、

热力生产

、

销售自产产品

；

电

力企业内部电力人员技能培训等

。

５１％

上海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风力发电

、

太阳能光伏及光热发电

、

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发电项目

、

分布式供能项目

、

动力电池及储能项目的投资

、

开发

、

建设

、

运营

、

维护

、

管理

、

技术服务等

。

１００％

萧县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风力发电场开发

、

建设

、

运营

；

风力发电技术咨询

、

服务及研究开发

；

提供工程配套服务

（

项目筹

建

）；

风电产品销售

。

４５％

宿州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风力发电项目投资

、

建设

、

运营

；

风力发电技术咨询

、

培训及服务

；

风电

产品销售

。

４５％

海安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运营风力电场

；

开发建设风力电场

；

风力发电技术咨询服务及研究开

发

；

提供工程配套服务

；

风电项目投资

。

４５％

上海明华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电力

，

电气工程

，

通讯工程

，

信息

，

电子

，

自动化

，

计算机

，

遥控遥测的

“

四

技

”

服务

，

承接电力工程服务

。

１００％

上海电力能源发展

（

香港

）

有限公司 能源服务及咨询

，

能源投资

，

设备及材料进出口

，

煤炭开采及贸易等

。 １００％

新加坡联合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能源服务及咨询

，

能源投资

，

设备及材料进出口

，

煤炭开采及贸易等

。 ４０％

上海翔安电力航运有限公司

货物运输

（

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

），

水路货运代理

、

船舶

代理等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１００％

淮沪煤电有限公司

火力发电及销售

，

粉煤灰销售

，

煤炭生产

、

洗选及销售

，

煤矸石销售

。 （

分

支机构生产经营

）

５０％

注：

１．

上海电力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该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对外投资总额为

２

，

４７９

万元，其中：萧

县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投资额为

４５９

万元，宿州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投资额为

４５９

万元，海安协合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投资额为

１

，

５６１

万元。

２．

上海电力能源发展（香港）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该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对外投资新加坡联合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投资总额为

２０３．６１

元。

（

１

）证券投资情况

序号

证券品

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资金额

（

元

）

持有数量

（

股

）

期末账面价值

（

元

）

占期末证

券总投资

比例

（％）

报告期损益

（

元

）

１

股票

６００８３７

海 通 证

券

１，８６６，８８２，０１６．８６ １０３，８９５，９４０ １，０６４，９３３，３８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５８４，３９１．００

合计

１，８６６，８８２，０１６．８６ ／ １，０６４，９３３，３８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５８４，３９１．００

（

２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单位：元

证券代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资成本

占该公司股

权比例

（％）

期末账面价值 报告期损益

报告期所有者权益

变动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６００８３７

海 通 证

券

１，８６６，８８２，０１６．８６ １．２６ １，０６４，９３３，３８５．００ １５，５８４，３９１．００ ２９５，０６４，４６９．６０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申购非公

开发行股

票

合计

１，８６６，８８２，０１６．８６ ／ １，０６４，９３３，３８５．００ １５，５８４，３９１．００ ２９５，０６４，４６９．６０ ／ ／

（

３

）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所持对象名

称

最初投资金额

（

元

）

持有数量

（

股

）

占该公司股

权比例

（％）

期末账面价值

（

元

）

报告期损益

（

元

）

报告期所有

者权益变动

（

元

）

会计核算科

目

股份来源

中电投财务

有限公司

１４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 １４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８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

长期股权投

资

设立

、

增资

合计

１４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１４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８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 ／ ／

２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

１

）委托理财情况

本年度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

２

）委托贷款情况

本年度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３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４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公司名称

权益比例

（％）

所处行业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

万

元

）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净利润

（

万元

）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电力 电力生产

、

经营

１８０，３８４ ？ ３０４，２０７．６８ ２９５，８１９．１６ ５，８５４．２８

上海漕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３６

电力 热电联供

７９，９００ ２７８，００１．３２ １１９，７８５．１４ ２４，５６８．４３

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

６５

电力 电力生产

、

销售

１４４，０００ ７１８，８０８．６４ １８２，８３５．２４ ３３，１５６．５２

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５５

电力 电力生产

、

销售

１００，０００ ５５０，１４１．３１ ５，７１８．２６ －７，９４１．２９

浙江上电天台山风电有限公司

５１

电力 风力发电

３８８３．７ １０，９９１．３１ １，７４７．３４ －６３７．９９

宿迁协合新能源有限公司

５１

电力 光伏发电

３０００ １６，８８２．６６ ３，７９３．６８ ７９３．６８

上海明华电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电力服务

电网规划研究

、

工程建

设

、

系统调试

、

电力技术

开发

、

电网科技信息等

３３００ １７，３２７．６７ １１，６８９．０５ １，０３２．２８

淮沪煤电有限公司

５０

电力 煤电联营

２９０，０００ ９９９，４４８．８７ ３６９，３５１．７８ ５６，１６７．７０

上海外高桥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电力 火力发电

３２２，０００ ５５０，７２４．５８ ３８３，０４６．４１ ４０，７３３．２１

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电力 火力发电

１８２，６８２ ８００，４２７．０５ ２３６，４１２．６０ ５３，６０１．３５

上海吴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电力 电力生产和经营

５０，０００ ８３，５６７．１０ ３５，７０７．１３ －９，９６７．６０

上海吴泾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４９

电力 电力生产和经营

２００，０００ ３３５，８４０．２２ ２２７，３６３．１０ ９，６２８．３３

江苏华电望亭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４５

电力 电力生产

４３，８８６．８０ １９９，８７７．３６ ９１，５６０．５６ ２５，７７２．７６

浙江浙能镇海天然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３７．５

电力 电力生产和销售

５３，２５０ １７０，０４２．９３ ５５，４２３．２９ １，６９４．０１

公司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大幅提升，主要原因为

２０１１

年国家上调电价，

２０１２

年煤价下降。

５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年度投入金额 累计实际投入金额 项目收益情况

上海闵行燃机项目

２７６，９４８

获 得 了 国 家 能 源 局 的

“

路条

”，

正在准备申请

国家核准

３，５１２ ６，４５７

尚未产生收益

上海漕泾

ＩＧＣＣ

示范项

目

９８５，０７１

开展前期工作

１，２０７ ３，７３０

尚未产生收益

３．２

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六）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十二五”时期，公司面对的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为：

一是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低碳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成为世界能源发

展的主流趋势。 低碳能源应用的快速增长将带动相关产业跨越式发展。 低碳化已成为国际电力行业转型的突

出特点。

二是结构调整是

＂

十二五

＂

国家和上海能源发展的主线。国家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增长，提高非化石能源占

一次能源的比重，大力推进电力工业结构调整。

三是未来国内煤炭价格仍将保持高位水平。 煤炭消费将保持高速增长，煤炭价格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煤

炭企业整合重组力度加大，运输成本不断提高。

四是电力价格调整难度加大。 一方面，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煤、电矛盾日益突出。 另一方面，电力与国

民经济息息相关，电价调整面临两难困境。

五是能源企业向综合型转变成为趋势。国内的电力、煤炭等能源企业纷纷开展纵向一体化延伸。国际能源

巨头大力推进传统能源清洁化和新能源发展。

六是电力体制将深化改革。 国家将进一步推进厂网分开、输配分开、理顺电价等改革工作，随着改革的推

进，虽有利于发电企业缓解煤电矛盾，但也将进一步推动发电企业形成全方位价格竞争的格局。

（七）公司发展战略

“十二五”期间，公司将顺应低碳经济、新能源产业发展趋势，紧密结合国家能源、产业政策导向，在集团公

司

＂

三步走

＂

发展战略的统领下，以“立足上海，面向华东，开拓创新、做强做优”为发展主线，结合自身实际，发挥

地域优势，围绕开拓创新、转型发展，大力实施“一二三四”发展举措：即以“围绕为中电投集团创建国际一流综

合能源企业做出贡献”为指导思想和发展主线，抢占“人才制高点和技术制高点”，形成“立足上海，面向华东，开

拓海外三大布局”，实现“四个转变”，即由主要利用传统能源向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和新能源并举转变；由一般

上市公司向集团公司境内最重要资本运作平台转变； 由单一的发电企业向上下游产业和电站服务业延伸转

变；由基本依赖国内资源当地市场向依托统筹国内海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转变。

（八）经营计划

２０１３

年公司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两会”精神，继续做实“抓发展、增盈利、促和谐”三项工作，以

强管理应对挑战、调结构促进转型、保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 按照“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要求，继续坚持“四

个转变”，实现质量和效益双增长、改革和发展双突破，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率先建成国际一流能源企业，为

中电投集团顺利实现

＂

三步走

＂

战略做出更大贡献。

工作目标：

资产经营目标

１

、发电量：

２９４．０５

亿千瓦时；

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１０

亿元。

安全生产目标

不发生人身死亡事故、不发生较大及以上设备事故、不发生一般及以上电力安全事故、不发生较大环境污

染事故、不发生半责以上重大交通事故；确保机组非计划停运率小于

０．４５

次

／

台年。

节能环保目标

１

、供电煤耗

２９２

克

／

千瓦时；

２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比

２０１２

年减排

０．１７

万吨。

（九）因维持当前业务并完成在建投资项目公司所需的资金需求

预计

２０１３

年母公司新增融资需求约

３０

亿元。 公司将在充分利用自有资金的基础上，通过银行借款、票据融

资、债券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来满足资金需求。

（十）可能面对的风险

１

、发电量下降风险

２０１３

年，上海

ＧＤＰ

增速仍可能维持

２０１２

年的局面，用电增长缺乏强有力的市场支撑，而市外来电计划还将

进一步增加。 加上天然气胀库，气电进一步增加，严重挤压本地公用煤电厂的利用小时。 公司将通过增加机组

可用率，减少“非停”，按效益最大化原则优化检修计划，积极争取多发有效电。

２

、环保风险

近年来，全社会日益关注环境空气质量问题。 火电厂尤其是燃煤机组首当其冲，面临空前的环保压力。 国

家出台了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各级政府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极其严格的监管措施。 火电厂因违反环保

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或其他惩罚性措施的风险不断加大。 公司将通过先行先试，增加环保设施技术改造

投入，实现污染物排放达标，降低环保风险。？？？？

３

、天然气价上涨风险

２０１３

年，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增大。 控股公司漕泾热电及参股的江苏望亭、浙江镇海和上海临港等燃

气电厂经营将受到较大影响。 公司将通过进一步优化运行方式，降低各项可控成本，努力降低天然气价格上涨

的不利影响。

３．３

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３．３．１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不适用

３．３．２

董事会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或核算方法变更的原因和影响的分析说明

√

不适用

３．３．３

董事会对重要前期差错更正的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

不适用

３．４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３．４．１

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执行或调整情况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现金分红的透明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公司对《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政

策及决策机制进行了修改，并经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符合公司章程及审议程序的规定，能够做到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并由独

立董事发表意见，有明确的分红标准和分红比例；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合规、透明。

３．４．２

报告期内盈利且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正，但未提出现金红利分配预案的，公司应当详细披露原因以及

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

不适用

３．４．３

公司近三年（含报告期）的利润分配方案或预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或预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红年度

每

１０

股送红股数

（

股

）

每

１０

股派息数

（

元

）（

含税

）

每

１０

股转增数

（

股

）

现金分红的数额

（

含

税

）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的比

率

（％）

２０１２

年

－ １．５ － ３２０，９６０，８８８．５５ ８８３，１０３，６１９．０２ ３６．３４

２０１１

年

－ ０．５ － １０６，９８６，９６２．８５ ４６３，２１８，３２７．５６ ２３．１０

２０１０

年

－ ０．５ － １０６，９８６，９６２．８５ １９２，８０５，６６１．０４ ５５．４９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４．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年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年末净资产 本年净利润

新能源公司

２９６

，

８３１

，

３４３．７６ －３

，

１６８

，

６５６．２４

明华电力

１１６

，

８９０

，

５３３．６０ １０

，

３２２

，

８１０．５９

宿迁协合

３７

，

９３６

，

８４１．０９ ７

，

９３６

，

８４１．０９

上海翔安电力航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翔安航

运

）

３７

，

９９１

，

６２５．６８ ５

，

７１１．２５

明华电力、宿迁协合、翔安航运为本年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其本年净利润为该公司自购

买日至本年年末止期间的净利润（附注六、

６

）。

新能源公司是本年公司新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王运丹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孙基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陈文灏

公司负责人王运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文灏声明：保证

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３２，９５０，７１９，５８８．０６ ３１，５６７，２４３，６６６．６７ ４．３８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７，１８４，８７８，５０５．８３ ６，９６１，２９４，１９２．５５ ３．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３６ ３．２５ ３．３８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０３６，３３９，５３７．６３ －０．６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４９ －０．６３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３８，２８９，５１０．５４ ２３８，２８９，５１０．５４ ３８．１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１１４ ０．１１１４ ３８．１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６５ ０．１０６５ ２３．５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１１４ ０．１１１４ ３８．１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３７ ３．３７

增加

０．５２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２２ ３．２２

增加

０．１７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９９４，００８．９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４，９１５，８３８．４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５７，９２４．８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５６７，８０２．５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４，５０２，２３６．０４

合计

１０，３９７，７３３．６０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１４，６８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９１６，６４６，３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４０３，４６５，７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３，３７１，５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９１５，２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２６７，０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９０４，２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唐建华

１６，１６０，２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汉兴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５５７，８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诺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６６６，７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７，４９９，９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公司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目标，努力克服用电量增速放缓、区外来电同比增加等不利

因素，积极争发有效电量，严控各项成本费用，实现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利润总额完成

４．７３

亿

元，同比增长

５７．１８％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完成

２．３８

亿元，同比增长

３８．１４％

。 主要原因是：

（

１

）通过加大低热值煤的掺烧力度和加强燃料管理，公司合并标煤价同比下降

１５．８０％

；

（

２

）通过进行低成本债权融资和债务结构优化，财务费用同比下降。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按

２０１２

年底总股本

２

，

１３９

，

７３９

，

２５７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５

元（含税），预计分配

３２０

，

９６０

，

８８８．５５

元。

该方案已经公司第五届第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运丹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１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８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第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第七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公司本部召开。

应到董事

１３

人，实到董事

１０

人，徐杨董事委托赵风云董事行使表决权，徐立红董事委托王运丹董事行使表决

权，孙基董事委托柳光池董事行使表决权。会议由王运丹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一致同意，形成决议如下：

一、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该议案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要求经营班子，在

２０１２

年取得显著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实“抓发展、增盈利、促和谐”三项工

作，以强管理应对挑战、调结构促进转型、保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努力完成

２０１３

年经营目标和各项任务，率先

建成国际一流能源企业。

二、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将继续坚持“四个转变”的发展方略，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实现质量和效益双增长、改革

和发展双突破，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维护广大股东的根本利益。

三、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财务决算及

２０１３

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０１２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８３

亿元，同比增长

９０．６５％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４１３

元。

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主要预算目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１０

亿元，较

２０１２

年度预算目标增加

０．４４

亿元；发

电量

２９４．０５

亿千瓦时，营业收入

１４３．９９

亿元；母公司预计融资规模

８５．３

亿元。

四、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４

月

２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以及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摘要》。

五、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公司发展及经营实际情况， 考虑到公司发展项目所需资金量较大，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余额

为

８５０

，

５３６

，

７３５．８８

元。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按

２０１２

年底总股本

２

，

１３９

，

７３９

，

２５７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

０．１５

元（含税），预计分配

３２０

，

９６０

，

８８８．５５

元。

六、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该议案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４

月

２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

价报告》。

七、同意

２０１２

年年度固定资产和存货报废损失的议案。

该议案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０１２

年，因“上大压小”机组关停、部分送出线路资产报废等原因，公司固定资产报废净损失为

５９

，

６３０

，

７０３．５５

元，固定资产盘亏净损失

１

，

１１２

，

４８６．８０

元，存货报废净损失

７３０

，

０２６．６１

元。

上述资产报废、盘亏损失拟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中列支。

八、同意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的关联交易，王运丹、柳光池、孙基、王振京、赵风云、

徐杨、徐立红

７

名董事回避表决。

该议案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４

月

２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公告》。

九、同意公司

２０１３

年预计同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之间的经常性关联交易，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

办理相关手续，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的关联交易，王运丹、柳光池、孙基、王振京、赵风云、

徐杨、徐立红

７

名董事回避表决。

该议案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４

月

２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上

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十、同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该议案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４

月

２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以及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摘要》。

十一、同意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年度述职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二、同意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就第五届董事会期满进行换届选举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公司股东及董事会提名，初步形成了

１３

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

５

位独立董事。 拟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和选举。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代表董事候选人名单及基本情况

王运丹，男，

５２

岁，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曾任上海

市电力公司市区供电公司总经理，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部副主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计划与发展部主任。

柳光池，男，

５８

岁，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曾任中国电力

投资集团公司安全监督与生产部副经理，本公司总经理，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中国电

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总裁。

王振京，男，

４８

岁，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现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财务部副主任，本公司董事。 曾

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财务与产权管理部高级主管、副经理。

赵风云，女，

５３

岁，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火电部副主任，本公司董事。

曾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市场营销部电力市场高级主管、商务部副经理、发电运营部副主任。

吴金华，男，

５０

岁，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水电与新能源部副主任。 曾

任江苏省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书记，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工程部工程协调处处

长。

徐立红，女，

４６

岁，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现任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本公司董事。

曾任国家经贸委电力司经济运营处副处长，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财务与产权管理部经理。

郑良成，男，

４９

岁，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会计师，现任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计划

部经理，本公司董事。 曾任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稽核部经理，长江三峡实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

理。

孙 基，男，

５７

岁，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现任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

人。 曾任上海市电力公司（原上海电力工业局）财务处副处长。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名单及基本情况

夏大慰，男，

５９

岁，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学教授。 现任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

师，本公司独立董事。 曾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常务副校长，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党委书记。

邵世伟，男，

６７

岁，大学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华东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组书记，

国家电力公司华东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皋玉凤，女，

６４

岁，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曾任上

海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

金明达，男，

６２

岁，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上海华谊（集团）公司董事长。 曾任上海电气集团总

公司副总裁，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华谊（集团）公司总裁。

徐 菲，女，

４５

岁，法学博士，现任上海市再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副总

经理、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裁。

十三、同意《公司章程》修正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４

月

２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章程修正案的公

告》。

十四、同意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董事会费用预算的议案。

该议案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

２０１３

年董事会、监事会工作安排，拟定

２０１３

年公司董事会预算费用为

７２６

万元。 主要用于股东大会、董

事会、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监事会等会议的筹备、材料制作及召开；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市场调研；特别

奖励；独立董事津贴等。

十五、同意公司关于聘用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２０１３

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并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公司聘用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２０１３

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

附：《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等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函》、《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上海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关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等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函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件精神，我们作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实事求

是的态度，对公司对外担保、利润分配等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公司对所属控股、参股子公司的担保是基于电力行业建设发展的特殊性，以及作为所属公司股东履行相

应项目公司章程规定的义务所致，属于公司发展合理需求，且担保决策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担保决策程序

合理、合法、公允，公司也及时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严格控制了对外担保风险。

２０１２

年，公司为所属控股、参股子公司提供余额为

１１．１９

亿元的担保，担保额在公司风险可控范围之内，亦

未发现公司有对控股、参股子公司以外的担保行为。

２０１３

年，公司拟为所属控股及参股公司融资提供不超过

１１．７５

亿元的融资担保，是根据所属控股及参股公司《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作为股东履行应尽之义务。 担保决策

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担保决策程序合理、合法、公允，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

经核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按

２０１２

年底总股本

２

，

１３９

，

７３９

，

２５７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５

元（含税），预计分配

３２０

，

９６０

，

８８８．５５

元。该方案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也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公司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夏大慰、邵世伟、皋玉凤、金明达、徐菲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夏大慰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上海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

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

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

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

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

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

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

在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

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

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邵世伟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上海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

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

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

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

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

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

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

在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

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

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皋玉凤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上海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

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被提名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

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

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

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

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

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

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

在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

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

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金明达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上海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

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

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

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

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

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

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

在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

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

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现提名徐 菲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上海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

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被提名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

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

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

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

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

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

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

在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

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

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夏大慰，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上海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

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

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

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

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

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

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上海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

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

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

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夏大慰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邵世伟，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上海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

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

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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